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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子民
 ———基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

常士訚

摘 要:在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公民与子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身份,同时也反映了两

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构建。自由与奴仆、权利与伦常、民主与重民等政治观念深深扎根在各

自不同区域或国家的人格中,并对不同人格内心世界的塑造和外部政治体制的再生产构

成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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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方传统社会中,给予历史发展以深刻影响的有两个重要身份观,一个是公民

观,另一个是子民观。在希腊文里,“公民”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由

自由人和奴隶,自由人又由公民、外籍人、妇女等组成的,但只有公民是属于城邦(或国家)
的人。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也属于公民。城邦(国家)在古代希腊罗马被认为公民的组织,
是公民为了过公共的生活,满足某种精神需要即实现正义而建立起来的。依照这种观念,
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即意味着他享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的身份属“公”,而其他

人只有“私”的身份,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公民的身份来自对某一种族集团的归属,如雅典

人。在古代罗马,帝国时代一切自由人享有了公民权,但在此之前,公民身份也来自种族

归属,它将血缘关系严格限制在了家庭生活领域,并不涉及公共生活。罗马法虽有亲属权

的规定,承认父亲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又明确规定,“家父权不触及公法”(梅因,1984:

146)。把人的“私”的身份与“公”的身份明确区分开来,是西方社会公民产生和存在的前

提,也是中西方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大区别。
中国在从原始社会走向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血缘关系被较多地保留下来,

并转换为国家组织社会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中,血缘关系中的长幼之人伦关系与社会中

尊卑的等级关系合而为一,父家长制成为了国家政治中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中,家是国的

基础,由于家庭中的“子受命于父”原则,也就转变为国家中的臣民受命于君,统治者也就

成为了“民之父母”,君主则为天下之“君父”,而民众则成为“子民”。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发

生了巨大的变革,国人在宪法和法律上被视为了公民,但子民观念依然作为一种身份观具

有重要地位。

一、“自由”观念与“奴仆”观念

公民的基础是“自由人”。在西方古代社会,人是相对于奴隶而言的。奴隶是会说话

的工具,处于主人控制之下。人与奴隶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享有自由。在西方,自由的原

意是从外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之为人乃自由。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社会和人的生产

力的发展,自由的不断扩大,自由被理解为摆脱一切束缚,特别是摆脱思想上的桎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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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另一方面,人是相对于其它有生命的动物而言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理

性的动物”。这是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对人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在西方,理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

义,但人性主要是指人认识事物、辨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西方自由被视为对

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即“是对必然的认识”。因此,自由也是人的理性的本质特征。
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表现为将自由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古代希腊、罗马,自由是公民最

基本的权利,主要指的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即政治生活中的自主与自治,是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伯里克

利在悼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将士的著名演说中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任何人只

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不闻”(修昔底德,1960:130、132)。古罗马人对

自由的理解和希腊人是一致的,西塞罗说,“人民只要有参政的机会便是得到自由”(徐爱国、李桂林,2009:

68)。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权利还不具有近代权利概念的含义,即指由于习惯或传统而凭借身份所具有的

资格,是公民依据其身份所具有的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这种资格或自由因其是凭借身份所取得的,所
以也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1981:

130),就是对这种观念的经典概括和总结。马克思在评价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时指出,它“标志着古典时

代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1995:336)。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既然过政治生活是人的本性需要,因此,参
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

从逻辑上说,既然自由是人的本性要求(尽管在古代社会,人只是为数很少的一部分公民),那么人

人就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即大家享有同等的自由。反过来说,只有

大家是平等的,个人的自由才是可能的。正如人们无法弄清楚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人们也无法证

明究竟自由是平等的前提,还是平等是自由的前提。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西塞罗则

更明确地指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确实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美好,然而如果自由不是人人平等的,那自由

也就不可能存在。”(西塞罗,1997:44)

在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是:公民的自由并不是不要约束,而是不

受任何人的奴役,自由必须服从法律。在西方,法律来自古老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形成

的准则。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血缘关系被较早地打破和公共政治生活的发展,人们更多

关注公共生活准则,使公共道德准则被赋予神圣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公共准则被制定为法律。
在西方古代社会,公民们普遍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是公正的权威。公民服从法律只是服从自

己。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政治生活时说,“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修昔底德,1960:130)。一名

斯巴达公民在向波斯国王谈到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

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修昔底德,1960:671)。西塞

罗有一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徐爱国、李桂林,2009:65)。这句话曾在古代罗马和

其后的社会中广为流传,并对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在谈到古代希腊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时

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国之感,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
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黑格尔,1983:158)。黑格尔

这里所说的“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无疑包括西方古代公民崇尚法律权威的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结合,长期实行的君主制度,造就了广大民众“子民”的政治角

色,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特有的一些特征。
第一,普遍存在的等级依附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结合、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无不处在宗法与

政治等级关系网中。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不同于西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土地占有为基础,
即在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以农奴主占有土地的多少将贵族分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等级,并按照

等级的不同分配政治权利与义务。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礼法等

级制度和以此为制约的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伦常政治等级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父子、夫妻、兄弟、君臣、君
民等关系。其中的每一对关系都有着严格的上下隶属关系,由于“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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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春秋繁露·顺命》)。所以,“本在于上,末在于下;……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男先

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庄子·天道》)。整个社会就是由各种等级隶属关系构成的关系网,君主则位于

这个关系网的顶端,他是政治上的最高主宰,又具有最高的父家长身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礼记·大传》)。在这样的等级关系网中,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相应的等级位置上,属于各自的主人。中

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关系网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体现,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这种关系网也

就是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而中国的礼法制度正是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等级关系网的重要手段

和武器。在中国,礼制就是中国宗法等级关系网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它通过对人的言谈举止、服饰礼仪

的种种具体规定,使人安分守己,将人固定在等级关系网的既定位置上。礼制的核心是等级秩序,法在

中国则主要是刑律。中国古代的刑律只规定惩戒的律条,而没有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中国古代的法

治与西方的法治不同,它不过是君主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一种方法,成为维护礼制的一种辅助手段。《隋
书·刑法志》讲得很明确,“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建筑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将礼与伦理道德作为它的重要内容。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从人与奴隶、人与动

物的对比中,从人自身去认识人的本质、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而是用礼和伦理道德去规范人、界定人,人
被紧紧地束缚在等级关系网中。

第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子民意识,体现为人们普遍具有的忠孝观念。
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常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核心,由伦常关系衍生

出来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有很多内容,如仁、义、
礼、智、信、孝、悌、忠、恕等,但忠、孝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汉儒董仲舒将伦理道德归纳为“三纲五

常”,足可说明作为调整君臣、父子关系的忠孝道德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孝是众德之首,“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道是经天纬地

的神圣原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经·三才章》),“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横乎四海”(郁松年:《札记·祭义》)。
孝德或曰孝道之所以受到如此推崇,是由其内容和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孝

的内涵很多,但主要有三项:敬、养、从。所谓敬,即尊敬、恭敬、敬爱。子对父的尊敬,首先是尊重父亲在

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地位,“父者,家之隆也”(《荀子·致士》)。其次,敬还有“不辱”之意。所谓不辱,不仅

是子对父(母)必须恭谨爱护,使其不受任何损伤,而且为了父(母)必须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使其受任何

伤损。因为,子的身体是父母所授,为父母所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荀子·祭

义》)。所谓养,即赡养之意。从即顺从,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志,以父(母)的意志为自己的

意志,以父(母)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一切听从家长的教导和管束,“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郁松年:《札记·内则》)。由此可以看出,“从”才是孝的核心内容。推崇和遵守孝德就是要突出

和维护父家长的权威,使家庭的其他成员没有任何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父家长制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维护好家庭这个根本,也就等于维护了社会的秩序。
“忠”是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延伸。《说文解字》对“忠”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忠”的内

涵是,“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柳诒徽,1988),即所谓“与人

忠”。从“忠”的含义可以看出,“忠”不过是要求社会成员以对待家长、兄长的态度为人处世,即所谓移孝

入忠。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等级关系网中,由于君主位于这张大网的顶端,所以,“忠”最终归结为广

大社会成员要以对家长的孝来对待君主,即“以孝事君则忠”(《论语·子路》)。
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国被视为君主的领地,为君主所私有;君主则被视为国的所有者,决定着国

的兴盛衰亡。因此,忠于君与忠于国是一回事。
第三,中国传统政治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特别是儒家所提倡的德政礼教,使广大民众产

生了普遍的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在内容上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对君的崇敬和忠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君主都被

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天地君亲师各种身份与权力于一身。君主是真命天子,九五之尊,具有臣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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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的智慧品德,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对君主的崇拜是为了使臣民对君主绝对忠诚,专一而不懈。孔

子讲“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荀子说“君子,其待上也忠顺不懈,事两君者不容”(《荀子·君道》)。
其二是对君的顺从,对君的意旨不能有丝毫的违背。因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知所好,
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民既是心和体的关系,民就应该无条件地

服从君,甚至君叫臣死,臣也不得不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忠孝观念中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如敬亲、爱
人,反对亏人利己,主张尽职利人尽忠于国家等,这些都是应该发扬的。但是,在父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制

度下,忠孝道德与礼一起将个人紧紧束缚在宗法等级关系网中,使广大社会成员丧失人格独立和自主精

神,起到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对忠孝观念中的这些消极内容,我们是应该予以批判、否定的。

二、权利观念与伦常观念

对于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权利可以理解为根

据法律而应得的利益或取得某种利益的资格,义务则是根据道义或法律必须履行的责任。权利与义务

是相对的,一方的权利要求他方予以承认和尊重,承担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责任,反过来亦如此。权利

与义务又是统一的,享有权利的一方同时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的一方同时享有权利。然而,在某些情

况下,权利与义务又会出现割裂、背离的情况。在西方社会,从观念上说,权利与义务统一在公民身上,
并由此形成了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即公民因其所承担的权利而尽相应的义务,并由其所尽的义务而享有

相应的权利。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和等级观念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忠孝道德观念,使广大子民被束缚在等级关系网中,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形成权利与义务割

裂的状况,并由此形成了子民的忠孝义务观,即子民没有主体意识,只有尽为子为民孝父忠君的义务,却
没有与之相应的权利。

在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是以公民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在个体与

整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西方政治文化将自由看作人的本性或本质特征,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

性。个体的自由、个体人格的存在又是和个体的私人利益,特别是对物的占有即所有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从立法的实践看,梭伦立法、罗马私法、英国的大宪章乃至近代西方各国的宪法与法律,无不注重私

有财产权的确认与维护。将财产权与个体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确认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是西方传统政

治文化的一个特色。
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是和契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契约观念是商品经济的产

物。在西方近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理论成为人们解释国家与政治社会根源的最流行的思想。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社会是享有自由、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利的人们约定(同意)的产物。通过契约,人们

不仅建立了政府和法律,也取得了公民资格。政府和法律只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种工具。同时,个人在

订约时放弃了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力和权利,承担了服从政府法律的义务。
契约观念的意义在于:第一,它承认了公民个体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契约是个体

的一种自由、自主的活动,是个体独立意志的体现。公共政治生活包括国家、政府、法律,既然是众多个

体的自主选择和同意的产物,进行这种选择活动的个体也必然是独立自主的。第二,它使权利和义务在

公民个体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契约的前提是享有各种权利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契约的内容是双方为

了各自利益的交换活动。每个个体在契约中都承诺放弃原有的一部分权利和权力,以建立公共权力和

法律,也就表示了个体自愿承担起服从公共权力与法律的义务。同时,每个个体建立契约的目的是为了

保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所以政府(公共权力)就承担了保护公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义务。反过来亦如

此,政府从契约中享有了管理社会的公共生活的权力,公民个体也从政府管理公共生活的活动中获得了

对自我权利的保护。正如卢梭所说的,“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

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

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卢梭,1982:23)。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子民的社会成员不仅不能作为权利主体,而且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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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意识。他们被固定在社会宗法等级关系网的底层,被称作“黔首”,即“无名姓氏与天地之间”,是“至
贱乎贱者也”(《春秋繁露·顾命》)。在经济上,中国的父家长制家庭实行家庭或家族财产共有制度,只
有家长有支配财产权力,个体成员没有私有财产权。“父母在,不敢私其财”(《礼记·坊记》)。司马光则

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司马光:《涞水家仪》)其依据是“子之身犹父之身,子之身亦非子有,遑论财货”(《礼记·曲礼上》)。《清
律辑注》中更明确说,“一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家长虽有支配家庭财产的

权力,但家长并非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遍信奉的原则是“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雅·北山》),君主才是全国一切土地、财产的最高统治者。君主

既可将土地赐给他的臣民,又可随时收回其土地财产。而其思想和行为,由宗法等级关系衍生出来的

仁、义、忠、孝等伦理道德,不仅规范着个体的行为,而且桎梏着个体的思想,使其“思不出其位”,连一点

非分的想法都不能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广大的子民没有自我的人格与独立性,没有意志自由,
没有行为自主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没有婚姻的自由,择偶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他们的生

命的价值也只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只具有传宗接代的意义。因此,中国的子民根本不能作为权利的主

体而存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草野之民是这样,即使是作为出身于书香官宦门第的“士人”也是如此。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虽有“从道不从君”等说法,好像“士”的阶层有其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事实并

非如此。士的阶层同样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礼法道德的束缚。即使士人水准高于一般民众,在精神上

有所追求,但在传统政治文化所规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下,士人的任何独立意识也

都会被消磨掉。治国、平天下,是士人的最高追求,但只有极少数的“圣人”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因此,
修身成圣便成为中国士人发展成才的起点和模式,而修身的过程便是按照圣人之教、伦理之道,即仁义

忠孝等道德规范,克服各种私心俗见、规范自身行为的过程。其间,在仁义忠孝等道德观念的围剿下,个
体所具有的一点点人格独立、精神自立火花,也便被自我克服掉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和法治观念与西方也很不相同。中国古代的法是君主制定的,体现君

主个人的意志,是君主施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荀子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

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

也”(《荀子·性恶》);管子也认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法

作为君主的工具主要是刑律,其功能主要是刑罚,“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桓宽:《盐铁论·诏

圣》)。所以,中国的法既没有关于政体的规定,也没有个体权利的内容,它所规定的惩戒各种罪的条款

只能是礼法道德教育的一种补充手段。
中国刑律所规定的各种罪中,尤以违背忠孝道德的罪为重,惩戒也最严厉。妻杀夫、子轼父都要斩

立决,甚或凌迟处死;臣民犯上作乱,对君主不忠,则为大逆不道,要满门抄斩,诛杀九族。此外,中国的

刑律还拟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为重要内容,被誉为公正无私的法官海瑞就说,“凡治之可疑者,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兴革条例·刑典》)。《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法,必原

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显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刑律在诉讼中的运用并不以事实为准、
以公正为先,而是将维护礼义等级放在第一位的。

对于中国的法,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广……而其权之何属,更靡

论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六)。在中国的礼教道德与刑法的双重作用下,广大社会成员在观念上

没有任何权利意识,而只知尽为子为民的义务,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忠孝义务观念。

三、民主与重民

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公民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民主。民主观念在西方社会发

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大致说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民主观念的政治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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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即国家都是人的组织,人为什么要组成国家,或者说人如何认识国家产生的原因,构成了

政治社会的心理基础。关于国家产生的原因,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都归之于人性,但在如何认识和描述

人性上有明显的差异。
在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对

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亦即人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人为什么要过政治

生活? 在人们看来,人有着多种多样的需求和欲望,但人满足自己欲望、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要结

成各种社会组织,凭借组织的力量满足个人的需要。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组织,而家庭只能满足人基本的

生活需要。村落是大于家庭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人们更广泛的生活需要。国家则是一种至高而庞大

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人的各种需要包括身体的健康、财富的充盈和精神生活的高尚。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在解释国家产生原因时,都更注重精神的需要,但并不否认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将
物质财富看作实现精神生活的必要前提。

西方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流行,性恶论成为对人性的一种较普遍

的看法。性恶论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趋利避害、自我保护是人性的最高原则。在没有国家和法律

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自然状态成为私利的战场,人对人像狼一样,每
个人的生命、财产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但是,人是有理性的,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人们彼此订立契

约,个人都把其全部或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力和权利交给社会或指定的人。国家和法律就产生于这种理

性的人的约定。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对人性的认识有如下的特点和意义。第一,人性是人人具有的一种共同本性,并

不因人的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而有区别。虽然在不同时期人的内涵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如古代的人或

公民不包括奴隶和外籍人,中世纪的人不包括基督徒以外的异教徒,在公民和基督徒内部也分为不同的

阶级、阶层,但在观念上,他们所讲的人性是能够作为人的人所共有的,这里蕴含了一种人的自然平等的

精神。第二,人都有追求物质财富即私利的要求。古代和中世纪尽管强调精神的需求,但也承认人对物

质财富的要求是必要的。这具有如下意义:其一,既然人人都有追求物质财富的要求,人们对私利的追

求就是正当的、合理的,这是人的一种共同要求,保护个人的私利也就成为政治社会的一种职责。其二,
既然人都有追求物质财富的要求,政治社会中的掌权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个人私利。因此,如何防止

掌权者以权谋私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防止掌权者谋私不能寄托于掌权者本人的道德修养,而必

须从掌权者外部寻找制约的机制。第三,国家是人的自主活动的产物,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利益需求而

建立的一种公共社会组织。西方政治文化对于人性的描述和认识是民主观念的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

对于国家、政治权力以及公民与权威关系的认识。
其次,是对国家与国家权力的认识。
对国家与国家权力的认识是民主观念的重要内容。在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即政治社会被普

遍视为公民或人民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建立的营造公共生活、谋求公共利益的组织,国家权力也理所当

然的是一种公共权力,为组成国家的成员所共有。在西欧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被视为来自上帝的委

托,是一种对自由民的治理和管辖权,其目的乃是谋取全社会的共同幸福。即使在其君主专制制度时

期,出现了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提法,也不过是表明君主意志的至高无上,而没有产生中国那种国家

是君主一人之产业的观念。基于对国家的这种认识,西方人产生出这样一种观念:官职是一种职位,官
吏是人民的公仆。这是西方传统民主观念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公民观念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主观念是“民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则是“治民”。所

不同的是,这里披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民众的子民角色使他们不能成为

政治生活的主体,只能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人民与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关系,在中国集中表现

为民与君的关系。围绕着这一关系,一方面形成了民的忠君观念,另一方面形成了君在对待民的问题上

的重民观念。重民观念是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其政治心理基础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曾发生过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争论,然而在观念上始终把人划分为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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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就明确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和小人;至汉代,董仲舒更提出“性三品”说。在这种

人有等级的状况下,圣人天生至德至善,是理性化的人。“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王守仁:《王文

成公文集·三圣人》)。君子“义以为质,宅心仁厚”(《论语·卫灵公》),小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

所在”(《荀子·不苟》)。小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是天下动乱纷争的根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

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荀子·礼论》)。为了使天下之乱归于天下之治,圣人或

圣王建立国家,立君主之势,用礼义法纪约束小人,“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

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

也”(《荀子·性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将圣人、君主与小人置于对立的两极,使君

民关系成为治与被治的关系,君如何对待民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贯关心、重视民的问题,具有重民的特征。早在周代,就有“天唯时求民主”之

说。这里所谓“民主”,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为民之主,为民做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更
出现了“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

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

的思想,表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鲜明的“重民”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民的特征自有其经济、政治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及发展的具体特点,使得

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民既是被统治的对象,又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解决不好民的问题,任何

一个王朝都无法维持长久。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唐太宗强

调的君、民如水与舟的关系的思想,清初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
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唐甄:《潜书·明鉴》)的思想,都清楚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重视民的原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民”思想与民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传统社会,民在任何时候都

是被治、被怜悯的对象,只有君主才是目的。这表现在:其一,重民观念主要是注重民的行为能力,而否

认民的认知能力。中国古代对民的基本认识是民愚朴无知,《说文》的解释是:“民,萌也。”古代文献中,
民也训为“冥”、“虻”。虻、萌通用。萌者,蒙昧无知之谓也。重民观念虽把民心向背看作国家兴衰存亡

的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却无情地将“民心”剥夺,这不仅在于通过教化的手段消灭民的个性,而且用

君主的意志代替民的意志,“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其二,重民观念虽然看到民的欲求能力,但
否认了民的自主能力,认为民只能由君主来治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民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重民是为了治民、用民,加强和巩固

君主的权力和地位。荀子有一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

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受,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

劲,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对此,梁启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言仁政者必言保民,牧之保

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总之,公民与子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观,更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构建。

今天的政治发展已经超越了上述的历史境遇,摒弃历史糟粕,吸取一切有用的思想养分,借鉴历史上一

切先进的制度文明成果,是今天的为政者应有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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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AnalysisonCitizenandSubjectsBasedontheTraditionalCultureof
theWestandChina
ChangShiyin (Professor,Tianjin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IntheWesternandChinese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citizenandsubjectsrepresenttwodifferentidentitieswhich
reflecttwodifferentframeworksofpoliticalsystemsatthesametime.Freedomandservant,rightandmoral,democracyand
in-peopleandsoonastwodifferentcategoriesofconceptionsrootedinpersonalityofdifferentregionsornation,haveim-
pactedontheinnerworldofpeopleandthereproductionofexternalpoliticalsystem.Bymeansofcomparingthepolitical
cultures,analyzingtheseveralconceptionsincitizenshipandsubjects,thispaperwillshow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
respectiveidentityaswellastheirinfluenceonthepoliticaldevelopmentintheregionsornationabove.
Keywords:citizen;subjects;democracy;comparisonofpoliticalculturesoftheWestan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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